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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(國立中央大

學)調查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參加「103學

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」各類招生系(科)名

額需求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中央大學102年8月13日中大教字第1021130168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請依附件流程圖及說明，各校於102學年度開學前先

行準備本招生名額需求調查工作，開學後由導師輔導學生

填報6個大專系(科)需求後送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，其

結果由導師於102年9月9日前上網（網址：http：//enabl

e.ncu.edu.tw/）填報。

三、有關填報方式及注意事項請依國立中央大學函轉規定辦理

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(國立中央大學)、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

及職業教育司、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3-08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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